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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律不得降級或減俸。」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公布之公務人

員俸給法第十六條：「經銓敘機關敘定之等級，非依公務員懲戒法及其

他法律之規定，不得降敘。」是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，非

經公務員懲戒機關依法定程序之審議決定，不得降級或減俸，乃憲法上

服公職權利所受之制度性保障，亦為公務員懲戒法第一條、公務人員

保障法第十六條及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六條之所由設。

七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

三款前段規定：「經依法任用人員，除自願者外，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

職務；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者，仍以原職等任用」，有任免權之

長官固得據此將高職等之公務人員調任為較低官等或職等之職務；惟

一經調任，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：「在同官等內高資低

用，仍敘原俸級人員，考績時不再晉敘。」及七十六年一月十四日發布

之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項：「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

『在同官等內高資低用，仍敘原俸級人員，考績時不再晉級』，指同官

等內高職等調任低職等仍以原職等任用人員，原敘俸級已達所調任職

等年功俸最高級者，考績時不再晉敘。」此等人員其所敘俸級已達調任

職等年功俸最高級者，考績時不再晉敘，致高資低用人員縱於調任後如

何戮力奉公，成績卓著，又不論其原敘職等是否已達年功俸最高級，亦

無晉敘之機會，則調任雖無降級或減俸之名，但實際上則生類似降級

或減俸之懲戒效果，與首開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，

主管機關應對上開公務人員任用法、公務人員俸給法及附屬法規從速

檢討修正。

釋字第四八四號解釋（88.5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契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

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購用公定契紙，申報繳納契

稅。」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主管稽徵機關收到納稅義務人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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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申報案件，應於十五日內審查完竣，查定應納稅額，發單通知納稅義

務人依限繳納。」又同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：「凡因不動產之買賣、承

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及占有而辦理所有權登記者，地政機關應憑繳納

契稅收據辦理權利變更登記。」是申報繳納契稅關係人民財產權之行

使及取得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十九日台財稅字第三六八八九號

關於「同一建物、土地先後有數人申報，且各有其合法依據時，為避免

日後可能發生糾紛起見，稅捐稽徵機關得通知各有關當事人自行協調，

在當事人未達成協議或訴請司法機關確認所有權移轉登記權利前，稅

捐稽徵機關得暫緩就申報案件核發納稅通知書」之函示，逾越上開法

律規定之意旨，指示稅捐稽徵機關得暫緩就申報案件核發納稅通知書，

致人民無從完成納稅手續憑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妨害人民行使財

產上之權利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應不再援

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契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

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購用公定契紙，申報繳納契

稅。」同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：「凡因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

與、分割及占有而辦理所有權登記者，地政機關應憑繳納契稅收據辦

理權利變更登記。」是申報繳納契稅關係人民財產權之行使及取得。同

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主管稽徵機關收到納稅義務人契稅申報案

件，應於十五日內審查完竣，查定應納稅額，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依限

繳納。」在同一建築物、土地先後有數人申報繳納契稅時，依法應即由

稅捐稽徵機關核發納稅通知書與各申請人，使其得於繳納契稅後，辦

理不動產權利變更登記。且民事糾紛，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應由

當事人依法律程序，尋求解決，行政機關不宜加以介入，要求當事人自

行協調，達成協議。又在一物數賣之情形，其買賣契約均屬有效成立，

數買受人對出賣人不妨有同一內容之債權，本諸債權平等原則，其相互

間並無排他之效力，均有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。財政部七十年

釋字第四八四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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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十九日台財稅字第三六八八九號關於「同一建物、土地先後有數人

申報，且各有其合法依據時，為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糾紛起見，稅捐稽徵

機關得通知各有關當事人自行協調，在當事人未達成協議或訴請司法

機關確認所有權移轉登記權利前，稅捐稽徵機關得暫緩就申報案件核

發納稅通知書」之函示，逾越上開法律規定之意旨，指示稅捐稽徵機關

得暫緩就申報案件核發納稅通知書，致人民無從完成納稅手續憑以辦

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妨害人民行使財產上之權利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

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（88.5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

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

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。促進民生福

祉乃憲法基本原則之一，此觀憲法前言、第一條、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

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明。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，尚非不得制定法

律，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配。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及其施行細

則分別規定，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

輔助購宅款之優惠，就自備款部分得辦理優惠利率貸款，對有照顧必要

之原眷戶提供適當之扶助，其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尚無牴

觸。

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，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，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

及財政狀況，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，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，

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，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、收入、家計負擔及

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，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

別對待之唯一依據；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，亦應力求與受益人

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，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

之照顧。立法機關就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，應通盤檢




